附件

日照市2024-2025年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学时认定说明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的实施意见》（鲁人社发〔2016〕10号）、《关于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上线和推行继续教育电子证书有关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1〕167号），我市2024-2025年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认定标准如下：

一、培训进修类

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各类脱产、半脱产继续教育培训、进修、研修、专题讲座、学术交流，出国学习、远程教育及其他相关继续教育实践活动，按实际学时登记，不超过8学时/天（一般每日按8学时计算，半日按4学时计算）。上述培训，未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培训，继续教育学时不予认定。认定时以培训结业证书、单位建档记录证明（培训通知、签到表等）等材料作为学时核定依据。

自学类

包括自学考试、在职学历教育、单位统一安排自学、专业技术人员个人自学，由用人单位建立学习档案并确定具体学时，每年累计不超过40学时。用人单位未建立学习档案的不予登记。

1、参加国家承认的在职学历（学位）教育的，以录取通知书或毕业证、成绩单等为依据，在规定的学制内每年可认定40学时。

2、参加自学考试的，以单科合格证书或学校出具的有学籍编号的成绩单等为依据，可按每门课10学时认定，每年累计不超过40学时。

3、单位统一安排自学、专业技术人员个人自学，由用人单位建立学习考核档案，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予以登记学时。每年累计不超过40学时。

三、科研成果和论文著作类

科研成果、论文著作等可折算学时，每项（篇、本）计10学时（同一项目成果，不重复计算），折算学时每年累计不超过30学时。

1、成果类。包括科研成果奖励、专利、课题或其他重要成果等。与本专业技术工作不相关的代表性成果，不认定为继续教育学时；综合性的奖励不认定为继续教育学时，如“xx工作先进个人”等。认定时以证书、公布文件等为依据。

2、论文著作类。包括公开发表的学术、技术论文、学术会议交流论文、出版著作、译著等。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获奖，可选择按成果或论文著作计算学时，但不重复计算。

著作须为出版社正式出版物，有ISBN书号，认定时以封面页、版权页、编委会所在页、目录页、部分正文页及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社官网等网站查询截图为依据。

论文发表的期刊须具有CN刊号、ISSN刊号，可以在中国知网或维普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主要网络数据平台查询到；认定时以论文封面、目录、正文页及网站查询截图等为依据。

四、其他类

1、参加全国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考试，以及行业公认的国际注册类考试，以考试通过的资格证书为依据，认定16学时。

2、参加各级党委、政府组织的援派，以及到基层参加支教、支农、支医等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援派期间每年可按公需科目30学时、专业科目60学时认定学时。不足一年的，按月份比例计算。认定时以相关文件、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为依据。
3、参加专家服务基层、职称评审、人事考试阅卷、职业技能等级评价、重大人才项目评审等活动的受邀专家，按实际工作时间认定，往返及休息时间除外。每日按8学时计算，半日按4学时计算。认定时以相关文件、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为依据。

4、根据《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1〕70号）文件精神，工程技术、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艺术、实验技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领域高技能人才参加的与工作领域相关的继续教育培训可以参照认定学时。

5、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本人所在单位批准,并提交相关材料,可按实际在岗时间折算并认定学时:因公派,年度内在境外工作超过6个月的;因受伤、患重病,年度内请病假超过6个月的;女职工休产假的。经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认定的其他情况。



